
国家税务总局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税务局稽查局关于 送达《税务行政处罚事项告知书》的公告
巴税稽公告〔2025〕22号
库尔勒市安诚芸通商贸有限公司(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91652801MAELJTF85J)：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》第八条；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四十四条、第六十三条、第六十四条之规定，我局对你单位的税收违法行为拟作出行政处罚决定，现将有关事项告知如下：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实施细则》第一百零一条、第一百零四条；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实施细则》第一百零六条之规定，现采取公告送达的方式向你单位送达《税务行政处罚事项告知书》（巴税稽罚告〔2025〕107号）。

自公告之日起满30日，上述《税务行政处罚事项告知书》（巴税稽罚告〔2025〕107号）正本即视为送达。

特此公告。

联系人：洪一丹、齐予梅

联系电话：19309967053

附件：《税务行政处罚事项告知书》（巴税稽罚告〔2025〕107号）
国家税务总局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税务局稽查局

2025年12月30日


